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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平湖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建立中国特色现代

企业制度， 维护浙江平湖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本

行”）、 股东和债权人的合法权益， 规范本行的组织和行为， 根据《中

国共产党章程》《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以下简称《商业银行法》）、 《银行

保险机构公司治理准则》及有关法律法规、 规章的规定， 制定本章程。

第二条 本行系经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 依照《公司法》和
《商业银行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 由浙江平湖农村合作银行整体改

制， 由境内自然人、 非金融机构企业法人和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认可

的其他发起人共同发起设立的， 服务于“ 三农”、 社区、 中小微企业和

地方经济的股份制银行业金融机构。

第三条 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的有关规定， 设立中国共产党

的组织， 把党的领导融入公司治理各个环节。 党委发挥把方向、 管大

局、 保落实的领导作用， 重点管政治方向、 领导班子、 基本制度、 重

大决策和党的建设， 承担好从严管党治党责任。 建立党的工作机构，

配备足够数量的党务工作人员， 保障党组织的工作经费。

第四条 本行注册名称：

中文全称：浙江平湖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文简称：平湖农商银行

英文全称： Zhejiang Pinghu Rural Commercial Bank Company Limited 

英文简称： Pinghu Rural Commercial Bank 或 PHRCB

第五条 本行注册住所：平湖市当湖街道胜利路518号。














































































































